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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分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人民东路

１１１

号公司办公楼

１１

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四）召集人：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五）主持人：武建强 董事长

（六）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

６

名，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６８２

，

６７５

，

２７５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４８．２０％

。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见证律师等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其中第十、十一和十二项采取累积投票制）对会议提案进行了表

决。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一）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８２

，

６７５

，

２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二）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８２

，

６７５

，

２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三）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８２

，

６７５

，

２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四）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全文》；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８２

，

６７５

，

２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五）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８２

，

６７５

，

２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六）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８２

，

６７５

，

２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七）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关联股东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在表决时回避投票表决。 扣除回避表决股数后，非关联股东

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额为

３２６

，

４７５

股。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７

，

６２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６６．６６％

；反对

１０８

，

８４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

３３．３４％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八）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８２

，

６７５

，

２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九）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向各家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８２

，

６７５

，

２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十）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非独立董事采取累积投票制，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６８２

，

６７５

，

２７５

股。 非独立董事选举中全体股东累积所持的有效投票权数为

４

，

７７８

，

７２６

，

９２５

股，其中：

１

、选举武建强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８２

，

６７５

，

２７５

股

２

、选举沈南山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８２

，

６７５

，

２７５

股

３

、选举金永静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８２

，

６７５

，

２７５

股

４

、选举郑铁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８２

，

６７５

，

２７５

股

５

、选举史谊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８２

，

６７５

，

２７５

股

６

、选举赵建勋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８２

，

６７５

，

２７５

股

７

、选举李犁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８２

，

６７５

，

２７５

股

（十一）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独立董事采取累积投票制，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６８２

，

６７５

，

２７５

股，

独立董事选举中全体股东累积所持有的有效投票权数为

２

，

７３０

，

７０１

，

１００

股，其中：

（

１

）选举王道豪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８２

，

６７５

，

２７５

股

（

２

）选举龙超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８２

，

６７５

，

２７５

股

（

３

）选举杨先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８２

，

６７５

，

２７５

股

（

４

）选举余怒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８２

，

６７５

，

２７５

股

（十二）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名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监事采取累积投票制，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６８２

，

６７５

，

２７５

股。 监事

选举中全体股东累积所持有的有效投票权数为

２

，

０４８

，

０２５

，

８２５

股，其中：

１

、选举王明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８２

，

６７５

，

２７５

股

２

、选举张正斌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８２

，

６７５

，

２７５

股

３

、选举张劲锋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８２

，

６７５

，

２７５

股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王坚先生、张兴华先生两名职工监事，他们与此次股东大会选举产

生的监事王明星先生、张正斌先生和张劲锋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十三）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８２

，

６７５

，

２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十四）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云南凯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８２

，

６７５

，

２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十五）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８２

，

６７５

，

２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十六）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８２

，

６７５

，

２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 李瑞，王琳

（三）结论性意见：根据以上事实及文件资料，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八日

附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简历

１

、武建强先生。 男，汉族，籍贯山西河津，在职博士研究生学历，成绩优异高级工程师。

１９６４

年

１

月出

生，

１９８４

年

７

月毕业于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有色金属冶炼专业，

１９８８

年

１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８４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武先生历任山西铝厂氧化铝分厂技术员，调度室副主任、主任、车间主任、分厂副厂长、厂

长、山西铝厂厂长助理、副厂长。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任中国铝业山西分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任山西华泽铝电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任山西华泽铝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任山西华圣铝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任山西华圣铝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任中国铝业广西分公司总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至今，任中国铜业有限公司副总裁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任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至今，任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董事。

武建强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未持有公司

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２

、沈南山先生。男，汉族，籍贯江西龙南，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１９６０

年

３

月出生，

１９８１

年

６

月参加工

作，

１９８５

年

１

月

１９

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８１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沈先生历任云南大姚铜矿二坑技术员、副工

区长、工区长，云南大姚铜矿副坑长、坑长，大姚铜矿任副矿长，云星集团副董事长、常务副总经理，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历任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经销公司副经理、东川矿务局副局长、云南铜业（集团）

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东川矿务局副局长；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任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金沙矿业股份公司董事长、党委

书记、总经理；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任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金沙矿业股份公司董事长、党委书

记；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任金沙矿业股份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任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金沙矿业股份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任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任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任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任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副董事长、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至今，任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沈南山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未持有公

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３

、金永静先生。 男，汉族，籍贯山东阳谷，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

１９５９

年

７

月出生，

１９７９

年

１２

月参加工

作，

１９８９

年

１２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８９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金先生历任山东铝厂财务处成本科副科长、科

长，山东铝业公司财务处副处长、财务处处长、山东铝业公司经理助理兼财务处处长、山东铝业公司副总

会计师兼财务处处长，副总会计师兼财务部部长。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任山东铝业公司总会计师；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任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任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任中国铝业山东分公司副总经理、山东铝业公司党委常委；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至今，任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党委常委；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任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至今，任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金永静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未持有公司

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４

、郑铁生先生。 男，汉族，籍贯湖南新田，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

１９６４

年

９

月生，

１９８３

年

７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８３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２

年

９

月，任甘肃兰州连城铝厂动力厂供电车间技术员；

１９９２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任广西平果铝业公司动力厂供电车间技术员；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任广西平果铝业公司动力厂供电车间副主任；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 任广西平果铝业公司动力厂供电车间主任；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任广西平果铝业公司动力厂副厂长；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任中国铝业广西分公司动力厂副厂长（主持工作）；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任中国铝业广西分公司动力厂厂长；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任中国铝业广西分公司热电厂厂长；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任中国铝业广西分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任中国铝业广西分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持续改进部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任中国铝业广西分公司总经理助理、人力资源部经理、持续改进部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任中国铝业广西分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至今，任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至今，任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郑铁生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未持有公司

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５

、史谊峰先生。男，汉族，籍贯河南新郑，研究生学历，正高级工程师。

１９６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出生，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

参加工作，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

２９

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史先生历任云南冶炼厂技术员、分厂

厂长助理、云南冶炼厂生产处副处长、云南冶炼厂粗炼分厂副厂长、云南冶炼厂厂长助理、副总工程师；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任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任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任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冶炼加工总厂

厂长、党委副书记；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任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任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至今，任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史谊峰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持有公司

股份

９

，

１２６

股（该部分股票为公司上市时购买的职工股，担任高管后为限售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６

、赵建勋先生。 男，白族，籍贯云南大理，

１９６８

年

４

月出生，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８８

年

１２

月入党，大学

学历，政工师。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赵先生历任云南省第一安装公司政工干事、云南省第一安装公司

仪表安装公司党支部副书记、工会主席、省经协办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任省经协办综合处副处长；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任省经协办秘书处副处长（主持工作）；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任省经协办秘书处处长；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任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党政办副主任（正处级）；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任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党政办副主任；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今，任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党政办主任；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任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至今，任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赵建勋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未持有公司

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７

、李犁女士。 女，汉族，籍贯云南曲靖人，

１９６６

年

５

月

１０

日生，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８８

年

４

月

７

日入党，

大学文化，高级统计师。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２

月，李女士先后在云南锡业公司、有色昆明公司企管处、组织

部、生产计划处和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计划部工作。

１９９９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任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计划部统计科科长；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任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资产经营部主任科员；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任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资产经营部副主任；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任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境外投资管理部主任；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至今，任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主任；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任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至今，任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李犁女士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未持有公司股

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简历

１

、王道豪先生。 男，

１９４１

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王先生历任昆明重型机器厂副厂长、总

经济师，机电部昆明电器科学研究所所长，昆明市经委副主任（主持工作），云南省体改委处长、助理巡视

员、党组成员，云南省证管办副主任（主持工作），中国证监会昆明特派员办事处助理巡视员；于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

退休。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任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至今，任云南

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王道豪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未持有公

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２

、龙超先生。 男，

１９６４

年

１０

月出生，籍贯云南富源。 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云南财经大学金融学教授，

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 现任云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云南财经大学证券与企业发展研究所

所长，金融学硕士生导师，中国金融工程学年会常务理事，中国城市金融学会理事。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至今，担任

云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证券与企业发展研究所所长。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起，当任云南曲靖市商业银行第二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当任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任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至今，任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龙超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未持有公司

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３

、杨先明先生。男，

１９５３

年出生，籍贯浙江宁波。

１９８２

年、

１９８６

年、

１９９８

年分别获云南大学经济学学士、

硕士学位；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曾以访问学者、交流学者、高级访问学者身份到英国莱斯特大学、美

国本特利商学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等院校进行交流、合作研究。 曾任云南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系主任，云

南省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现任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导、院长，云南省经济研究中心特邀研究

员，云南省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云南省金融发展专家委员会专家。 曾任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

员，获云南省教育功勋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政府津贴，；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任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任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至今，任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杨先明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未持有公

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４

、余怒涛先生。 男，

１９７５

年出生，管理学博士、厦门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会计学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云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兼任云南财经大学财务与会计研究中心副主任。 多

伦多大学

Ｒｏｔｍａｎ

管理学院访问学者，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同行评议专家， 云南省审计厅审计咨询专家。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就职于第二炮兵装备技术研究院，历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任云南财经大学讲师；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任云南财经大学副教授；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至今，任

云南财经大学教授。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至今，任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余怒涛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未持有公司股

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简历

１

、王明星先生。 男，回族，籍贯云南沾益，

１９５８

年

１０

月生，

１９７６

年

１２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７９

年

２

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大学学历。

１９７６

年

１２

月

１９８５

年

５

月，王先生历任陆军

４１

师炮兵团二营六连班长、排长、副连长，云南省军区边防十

一团炮营副连长、云南省军区边防十一团政治处保卫股副连职干事、文山军分区政治部保卫科正连职干

事、文山军分区边防十一团政治处保卫股长；

１９８５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历任

原曲靖市人武部政工科副营职干事、曲靖地委组织部干部科副科长、曲靖行署人事局干部奖惩任免

科科长、曲靖行署人事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党组书记、局长，曲靖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人事局局长。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任云南省国有企业第五监事会正处级专职监事；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任云南省国有企业第五监事会主任监事；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任云南省政府第五监事会主任监事；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至今，任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任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至今，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王明星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未持有公司

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２

、张正斌先生。 男，汉族，籍贯云南宜良。 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

１９６５

年

１０

月出生，

１９８１

年

１１

月参加

工作，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８１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９１

年

１０

月，张先生先后在云南冶炼厂药剂车间、云南

冶炼厂厂办工作。

１９９１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任昆明锌厂办公室主任；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任云南冶炼厂、昆明锌业厂办副主任（主持工作）；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任云南冶炼厂、云冶锌业公司办公室主任、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主任；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任云冶锌业股份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云冶、云冶锌业办公室主任、党委办公室

主任；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任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党政办副主任；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任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监察室副主任（中层正职待遇）；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任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正处级纪检员、监察室副主任；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任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纪委副书记、监察室副主任；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至今，任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纪委副书记、监察室主任。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至今，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张正斌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未持有公司

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３

、张劲锋先生。 男，汉族，

１９７２

年

７

月生，籍贯甘肃酒泉，硕士研究生，高级政工师，现任云南铜业（集

团）有限公司规划发展部主任。

１９９０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冶金系黄金选冶专业学习， 班长、系学生会主席、系

团总支副书记、校团委宣传部部长。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５

年

３

月，原云南冶炼厂综合车间，烟尘工段、火法工段实习，贵金属火法精炼工区技

术员，车间安全员。

１９９５

年

３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原云南冶炼厂团委，团委干事。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原云南冶炼厂党委组织部，组织部干事。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团委负责人，组织部干事、组织科科长。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团委书记、青年工作部部长、云南团省委委员。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组织部组织科科长、外事处外事专办员。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昆明公司团委书记。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上海团市委地区工作（郊区）部副部长（挂职锻炼）。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党政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机关党委副书记。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机关党委副书记。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上海船舶工业公司工会主席助理（挂职锻炼）。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宣传部部长、机关党委副书记。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至今，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规划发展部主任。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至今，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张劲锋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未持有公司

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５１

证券简称：亚宝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３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元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前

） ０．０５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后

） ０．０４７５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决议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利润分配方案

１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

、发放范围：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

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３

、本次分配以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６９

，

２０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５

元（含税），共计派发股利

３

，

４６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不进

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４

、根据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

（

１

）对于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２

〕

８５

号）的规定，对截

至股权登记日其已持股超过

１

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按

２５％

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适用

２０％

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由公司代扣代缴，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

０．０４７５

元；对截至股权登记日其持股

１

年以内（含

１

年）且尚未转让的，

其股息红利所得，暂按

２５％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２０％

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

税，由公司代扣代缴，扣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０４７５

元。

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股东在转让股票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超过已扣缴税款的

部分，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于次月

５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

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

２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依据国家税务总局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

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的规定，由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

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０４５

元。

（

３

）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所得

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

０．０５

元。

三、实施日期

１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

２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３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派发现金红利实施办法

１

、公司控股股东山西亚宝投资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２

、公司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

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红

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

再进行派发。

六、有关咨询办法

１

、咨询地址：山西省风陵渡经济开发区工业大道

１

号

２

、咨询电话：

０３５９－３３８８０７１

３

、联系人：杨英康

七、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１３

、

２００４１３

证券简称：宝石

Ａ

、宝石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７

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三十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点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召开第三十九次现场会议。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８

日以电话和邮件的方式向公司董事发出了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７

人，实际参加董事

７

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兆廷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主要内容如下：

审议通过了 《关于同意全资子公司芜湖东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向国家开

发银行申请

１３．２

亿元银行借款并为之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见同日披露的公

司《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公告》

同意全资子公司芜湖东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在

２２

亿元授信额度内向国家

开发银行申请贷款

１３．２

亿元人民币， 用于平板显示玻璃基板生产线项目 （二

期）建设，同时为该笔贷款本息提供全程全额第三方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随着

芜湖项目资产的逐步形成， 芜湖东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用所形成的资产做抵

押，抵押完成后，我公司对应于该抵押资产金额的贷款担保随之释放解除。

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１３

、

２００４１３

证券简称：宝石

Ａ

、宝石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８

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公司六届二十七次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全资子公司芜湖东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安徽省分行申请人民

币授信

３０９０００

万元，其中

８００００

万元中长期贷款用于芜湖东旭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平板显示玻璃基板生产线项目 （一期）；

２２００００

万元中长期贷款用于芜湖东

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平板显示玻璃基板生产线项目（二期）。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 公司六届董事会三十九次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

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同意全资子公司芜湖东旭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向国家开发银行申请

１３．２

亿元银行借款并为之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

全资子公司芜湖东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在

２２

亿元授信额度内向国家开发银行

申请人民币借款

１３．２

亿元， 用于芜湖东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平板显示玻璃基

板生产线项目（二期）建设，同意公司为其借款本息提供全程全额第三方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以上担保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芜湖东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３４０２９３０００００５２６４

住所：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万春街道纬二次路

３６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 李兆廷

注册资本：贰拾亿圆整

实收资本：贰拾亿圆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光电显示玻璃基板产业投资、建设与运营及相关的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的设计及销售；自营和代

理各类产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但国家限定或禁止企业经营的商品和技术

除外（涉及资质许可的凭许可经营）。

与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为

１７９

，

１８４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３３

，

９８６

万元，

净资产

４５

，

１９８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总额

－１５５

万元，净利润

－１５５

万元。 资产负债

率

７４．７８％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为

２２４

，

０３０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７８

，

９０３

万元，净

资产

４５

，

１２７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实现利润总额

－７２

万元，净利润

－７２

万元，资产负

债率

７９．８６％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第三方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金额：

１３．２

亿元。

担保期限：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芜湖东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是公司

募投项目“平板显示玻璃基板生产线项目”的实施主体，募投项目资金来源为

公司非公开发行全部募集资金和芜湖东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国家开发银行

借款。本次担保主要为满足募投项目的建设资金需求，支持液晶玻璃基板生产

线建设，有利于加速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度。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

２１．２

亿元（含本次

担保

１３．２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４０．９１％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的担保总额为

２１．２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４０．９１％

。

六、备查文件

公司六届三十九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２９９

股票简称：中国北车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３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

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

１５

号楼中国北车大厦

１０３

会议室

召开。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出席现场会议及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

代理人

人数

（

人

）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

（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

股东代理人

１２ ６

，

９２８

，

６５７

，

８５９ ６７．１３７８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或

股东代理人

６５ ６８

，

１５３

，

２７５ ０．６６０４

合计

７７ ６

，

９９６

，

８１１

，

１３４ ６７．７９８２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崔殿国先生主持。 除职工董事林

万里先生和监事朱三华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董事

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相关部门负责人、保荐机构代表、

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北车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议案审议情况

议案

票数

（

％

）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一

、 《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６

，

９６７

，

７９６

，

２６８

（

９９．５８５３％

）

５０３

，

２５０

（

０．００７２％

）

２８

，

５１１

，

６１６

（

０．４０７５％

）

２

二

、 《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６

，

９６７

，

６９３

，

６６８

（

９９．５８３８％

）

３８１

，

２５０

（

０．００５４％

）

２８

，

７３６

，

２１６

（

０．４１０８％

）

３

三

、《

关于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

＞

及其摘要的议案

》

６

，

９６７

，

７９６

，

２６８

（

９９．５８５３％

）

５０３

，

２５０

（

０．００７２％

）

２８

，

５１１

，

６１６

（

０．４０７５％

）

４

四

、 《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６

，

９６７

，

７７５

，

４６８

（

９９．５８５０％

）

３９９

，

０５０

（

０．００５７％

）

２８

，

６３６

，

６１６

（

０．４０９３％

）

５

五

、 《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６

，

９６７

，

８１０

，

０６８

（

９９．５８５５％

）

５０６

，

２５０

（

０．００７２％

）

２８

，

４９４

，

８１６

（

０．４０７３％

）

６

六

、 《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议

案

》

８２

，

１６９

，

１９４

（

７３．８３５６％

）

３７８

，

２５０

（

０．３３９９％

）

２８

，

７３９

，

２１６

（

２５．８２４５％

）

７

七

、 《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

案

》

６

，

９６７

，

６８５

，

４４３

（

９９．５８３７％

）

５０３

，

２５０

（

０．００７２％

）

２８

，

６２２

，

４４１

（

０．４０９１％

）

８

八

、《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为

子公司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保的议

案

》

６

，

９５７

，

２８４

，

２３６

（

９９．４３５１％

）

１０

，

７８７

，

６８２

（

０．１５４２％

）

２８

，

７３９

，

２１６

（

０．４１０７％

）

９

九

、《

关于续聘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并支付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报酬的议案

》

６

，

９６７

，

６９３

，

６６８

（

９９．５８３８％

）

３７８

，

２５０

（

０．００５４％

）

２８

，

７３９

，

２１６

（

０．４１０８％

）

１０

十

、《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

、

监事

２０１２

年度薪酬的议案

》

６

，

９６７

，

６７２

，

８６８

（

９９．５８３５％

）

３９９

，

０５０

（

０．００５７％

）

２８

，

７３９

，

２１６

（

０．４１０８％

）

１１

十一

、《

关于聘任中国北车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

支付审计报酬 的议案

》

６

，

９６７

，

６９３

，

６６８

（

９９．５８３８％

）

５０３

，

２５０

（

０．００７２％

）

２８

，

６１４

，

２１６

（

０．４０９０％

）

上述议案审议表中第

６

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北方机车车辆

工业集团公司和北京北车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合计持有公司

６

，

８８５

，

５２４

，

４７４

股

的股份，两方已在该项议案表决过程中予以回避。

三、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指派王森律师、 孙洁律

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

和《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决议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２９９

证券简称：中国北车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４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职工董事林万里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董事会， 委托执行

董事奚国华先生代其行使在本次董事会会议上各项议案的表决权和会议决

议、会议记录等文件的签字权。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通知， 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北

京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７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６

人。 职工董事林万里先生因公务

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董事会， 委托执行董事奚国华先生代其行使在本次董

事会会议上各项议案的表决权和会议决议、会议记录等文件的签字权。 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崔殿国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会成员、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和

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有效表决，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以“定向增资”方式实施

资源整合业务重组股权设置方案及国有股权管理方案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及吉林省金豆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向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

公司增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增加至人

民币

２

，

４５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元，公司持股比例为

９３．５４％

。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设立合肥北车轨道

装备有限公司的议案》

会议同意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设立合肥北车轨道装备有限公

司。 合肥北车轨道装备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为

安徽省合肥市，经营范围为轨道交通装备接车、维修、保养、现场调试等。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境外投资管理办法

（试行）〉等四项管理办法的议案》

１．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境外投资管理办法（试行）

会议同意《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境外投资管理办法（试行）》。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２．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境外资产管理办法（试行）

会议同意《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境外资产管理办法（试行）》。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３．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产权管理办法（试行）

会议同意《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产权管理办法（试行）》。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４．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企业管理办法（试行）

会议同意《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企业管理办法（试行）》。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南方总部和投资设立中

国北车（南方）有限公司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设立南方总部并投资设立中国北车（南方）有限公司。 中国

北车（南方）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

亿元，注册地址为深圳市，经营范

围为铁路机车车辆（含动车组）、城市轨道车辆、工程机械机电设备、电子设备

及相关部件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维修及服务等。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六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２５

股票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９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２８

债券简称：

０９

华发债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董事局第一百零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一百零一次会议通

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３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董事局十一位董事以传真方式表决，

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十一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公司下属子公司华发实业（香港）有限公司将注册资本由

１２９

万美元增加到

９９０

万美元，本

公司以现金出资增加注册资本

８６１

万美元（占

１００％

）。 具体事宜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办理。

二、以十一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竞拍广州白云配件厂地块

的议案》。 公司拟参加

６

月

１８

日广州市白云区沙太南路原白云配件厂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挂牌出让的竞拍。 具体事宜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办理。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一三年六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６８

证券简称：五洲交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１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停牌提示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因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

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９

日起连续

５

个交易日停牌并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６

日复牌。 公司承诺：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

上述重大事项并刊登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六月十九日


